
2022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填写案例 

减免所得额优惠填报—技术转让 
 

一、简要概述 

适用范围：享受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优惠政策的纳税人。 

政策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条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212 号） 

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0〕111 号） 

5.《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3 年第 62 号） 

6.《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

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5〕116 号） 

7.《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许可使用权技术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公告》（2015 年第 82 号） 



8. 《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知识产权局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特定区域技术转让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20〕61 号） 

 

二、涉及的申报表及表间关系 

 
 

 

 

 

 

 

 

 

 

 

A107020              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 

行

次 
减免项目 

项目名称 
优惠
事项
名称 

优
惠
方
式 

项目
收入 

项目
成本 

相关
税费 

应分
摊期
间费
用 

纳
税
调
整
额 

项目所得额 

减免所

得额 免税
项目 

减半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9+10
×50%) 

1 
一、农、
林、牧、
渔业项目 

           

2            

3 小计 * *         

4 二、国家
重点扶持
的公共基
础设施项
目 

           

5            

6 小计 * *         

7 三、符合
条件的环
境保护、
节能节水
项目 

           

8            

9 小计 * *         

10 四、符合  * *      * * * 

A100000 

主表  

第 20 行次 

 
 

A107020 

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 

第 10-12 行次 



11 条件的技
术转让项
目 

 * *      * * * 

12 小计  *         

 ……            

31 合计 * * *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 

行
次 

类
别 

项        目 金    额 

1 

利
润
总
额
计
算 

一、营业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2 减：营业成本(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3 减：税金及附加   

4 减：销售费用(填写 A104000)   

5 减：管理费用(填写 A104000)   

6 减：财务费用(填写 A104000)   

7 减：资产减值损失   

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 加：投资收益   

10 二、营业利润(1-2-3-4-5-6-7+8+9)   

11 加：营业外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12 减：营业外支出(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13 三、利润总额（10+11-12）   

14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计
算 

减：境外所得（填写 A108010）   

15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 A105000）   

16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 A105000）   

17 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填写 A107010）   

18 加：境外应税所得抵减境内亏损（填写 A108000）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17+18）   

20 减：所得减免（填写 A107020）   

21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写 A106000）   

22 减：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填写 A10703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24 应
纳

税率（25%）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26 税
额
计
算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40）   

27 减：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50）   

28 七、应纳税额（25-26-27）   

29 加：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30 减：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31 八、实际应纳所得税额（28+29-30）   

32 减：本年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33 九、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31-32）   

34 其中：总机构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5 财政集中分配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6 
总机构主体生产经营部门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7 

实
际
应
纳
税
额
计
算 

减：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免征 □ 减征:减征幅
度   %） 

 

 

 

 

 

 

 

 

 

（一）表间关系 

1. A107020：（1）当本表合计行第 11 列≥0，且本表合计行第 11 列

≤表 A100000 第 19 行时， 合计行第 11 列＝表 A100000 第 20 行。 

（2）当本表合计行第 11 列≥0，且本表合计行第 11 列＞表 A100000

第 19 行时，表 A100000 第 20 行＝表 A100000 第 19 行。 



2. A100000：第 20 行“所得减免”：填报属于税收规定的所得减免

金额。本行根据《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A107020）填报。 

第 26 行“减免所得税额”：填报纳税人按税收规定实际减免的企业所

得税额。本行根据《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A107040）填报。 



（二）主要变化 

1、项目所得额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叠加享受减免税优惠的计算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符合条件的

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集成电路生产项目、其他专项

优惠等所得额应按法定税率 25%减半征收，同时享受小型微利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集成电路线生产企业、重点软件企业和重点集成电路

设计企业等优惠税率政策，对于按优惠税率减半叠加享受减免税优惠部分，进行

调整。叠加享受减免税优惠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A=需要进行叠加调整的减免所得税优惠金额； 

B=A×[（减半项目所得×50%）÷（纳税调整后所得-所得减免）]； 

叠加享受减免税优惠金额=A和 B的孰小值。 

其中，需要进行叠加调整的减免所得税优惠金额为《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

（A107040）中第 1 行到第 28行的优惠金额，不包括免税行次和第 21行。 

 

三、案例填报示范 

案例 1： 

某A企业从事非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2022年度发生技术转让，

取得技术转让收入 700 万元。其中，发生的技术转让成本 50 万元，

相关税费 10 万元。假定该企业不符合其他优惠政策条件，则该企业

2022 年度技术转让所得为 700-50-10=640 万元，享受的减免所得

额为 500+（640-500）*50%=570 万元。 

1.税收政策 

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

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填报过程 

（1）A107020 表第 10 行填写技术转让相关数据，第 1 列填列

项目名称，第 4 列填列项目收入 700 万元，第 5 列填列项目成本 50

万元，第 6 列填列相关税费 10 万元；然后第十二行小计填写合计数，

并于第 9 列填列免税项目 500 万元，第 10 列填列减半项目 140 万

元，第 11 列填列减免所得额 570 万元；最后在第 31 行填写合计数。 

（2）A100000 表第 20 行自动带入减免所得额 570 万元。 

 

3.申报表具体填写 

A107020              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 

行

次 

减免

项目 

项
目
名
称 

优
惠
事
项
名
称 

优
惠
方
式 

项目收
入 

项目成
本 

相关税
费 

应
分
摊
期
间
费
用 

纳
税
调
整
额 

项目所得额 

减免所

得额 免税项
目 

减半项
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9+10
×50%) 

1 一、
农、
林、
牧、
渔业
项目 

           

2            

3 
小
计 

* *         

4 二、
国家
重点
扶持
的公
共基
础设
施项
目 

           

5            

6 
小
计 

* *         

7 三、            



8 符合
条件
的环
境保
护、
节能
节水
项目 

           

9 
小
计 

* *         

10 

四、
符合
条件
的技
术转
让项
目 

XX
技
术
转
让 

* * 7000000 500000 100000 0 0 * * * 

11  * *      * * * 

12 
小
计 

 * 7000000 500000 100000 0 0 5000000 1400000 5700000 

 ……            

31 合计 * * * 7000000 500000 100000 0 0 5000000 1400000 5700000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 

行
次 

类
别 

项        目 金    额 

1 

利
润
总
额
计
算 

一、营业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2 减：营业成本(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3 减：税金及附加   

4 减：销售费用(填写 A104000)   

5 减：管理费用(填写 A104000)   

6 减：财务费用(填写 A104000)   

7 减：资产减值损失   

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 加：投资收益   

10 二、营业利润(1-2-3-4-5-6-7+8+9)   

11 加：营业外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12 减：营业外支出(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13 三、利润总额（10+11-12）   

14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减：境外所得（填写 A108010）   

15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 A105000）   

16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 A105000）   

17 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填写 A107010）   

18 加：境外应税所得抵减境内亏损（填写 A108000）   



19 计
算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17+18）   

20 减：所得减免（填写 A107020） 5700000  

21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写 A106000）   

22 减：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填写 A10703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24 

应
纳
税
额
计
算 

税率（25%）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26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40）   

27 减：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50）   

28 七、应纳税额（25-26-27）   

29 加：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30 减：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31 八、实际应纳所得税额（28+29-30）   

32 减：本年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33 九、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31-32）   

34 其中：总机构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5 财政集中分配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6 
总机构主体生产经营部门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

写 A109000) 
  

37 

实
际
应
纳
税
额
计
算 

减：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免征 □ 减征:减征
幅度   %） 

 

 

案例 2： 

某 B 企业从事非国家限制或禁止行业，2021 年度的资产总额、从业人数符

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纳税调整后所得 800 万元，其中 640万元是符合条件的技

术转让所得。甲公司以前年度结转待弥补亏损为 0，不享受其他减免所得税额的

优惠政策。此时，甲公司应先选择享受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免征、减征企业

所得税，再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并对叠加享受减免税优惠部分进

行调整。 

1.税收政策 

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

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填报过程 

项目 计算 

纳税调整后所得 800 

所得减免 500+140×50%=570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0 

应纳税所得额 800-570=230 

应纳所得税额 230×25%=57.5 

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的减免税额 

100×（25%-12.5%×20%）+（230-100）×（25%-25%

×20%）=48.5 

叠加享受减免优惠金额 

A=48.5； 

B=48.5×[（140×50%）÷（800-570）]≈14.76； 

A和 B的孰小值=14.76 

应纳税额 57.5-（48.5-14.76）=23.76 

 

3.申报表具体填写 

A107020              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 

行

次 

减免

项目 

项
目
名
称 

优
惠
事
项
名
称 

优
惠
方
式 

项目收
入 

项目成
本 

相关税
费 

应
分
摊
期
间
费
用 

纳
税
调
整
额 

项目所得额 

减免所

得额 免税项
目 

减半项
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9+10
×50%) 

1 一、
农、
林、

           

2            



3 
牧、
渔业
项目 

小
计 

* *         

4 二、
国家
重点
扶持
的公
共基
础设
施项
目 

           

5            

6 
小
计 

* *         

7 三、
符合
条件
的环
境保
护、
节能
节水
项目 

           

8            

9 
小
计 

* *         

10 

四、
符合
条件
的技
术转
让项
目 

XX
技
术
转
让 

* * 6400000 0 0 0 0 * * * 

11  * *      * * * 

12 
小
计 

 * 6400000 0 0 0 0 5000000 1400000 5700000 

 ……            

31 合计 * * * 6400000 0 0 0 0 5000000 1400000 5700000 

 

 

 

A107040 减免所得税优惠明细表 

行次 项        目 金 额 

1 一、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485000 

2 
二、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填

写 A107041） 
 

3 
三、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区内取得的所得定期

减免企业所得税（填写 A107041） 
 

4 四、受灾地区农村信用社免征企业所得税 * 

… ……  



行次 项        目 金 额 

29 
二十九、减：项目所得额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叠加享受减免税优

惠 
147600 

30 三十、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企业限额减征企业所得税(30.1+30.2)  

30.1 （一）企业招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扣减企业所得税  

30.2 （二）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就业扣减企业所得税  

31 三十一、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企业限额减征企业所得税  

32 
三十二、符合条件的公司型创投企业按照企业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减免企

业所得税（个人股东持股比例____%） 
 

33 合计（1+2+…+28-29+30+31+32） 337400 

 

 

A100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 

行
次 

类
别 

项        目 金    额 

1 

利
润
总
额
计
算 

一、营业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2 减：营业成本(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3 减：税金及附加   

4 减：销售费用(填写 A104000)   

5 减：管理费用(填写 A104000)   

6 减：财务费用(填写 A104000)   

7 减：资产减值损失   

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 加：投资收益   

10 二、营业利润(1-2-3-4-5-6-7+8+9)   

11 加：营业外收入(填写 A101010\101020\103000)   

12 减：营业外支出(填写 A102010\102020\103000)   

13 三、利润总额（10+11-12）   

14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计
算 

减：境外所得（填写 A108010）   

15 加：纳税调整增加额（填写 A105000）   

16 减：纳税调整减少额（填写 A105000）   

17 减：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填写 A107010）   

18 加：境外应税所得抵减境内亏损（填写 A108000）   

19 四、纳税调整后所得（13-14+15-16-17+18） 8000000  

20 减：所得减免（填写 A107020） 5700000  

21 减：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填写 A106000）   

22 减：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填写 A107030）   



23 五、应纳税所得额（19-20-21-22） 2300000  

24 

应
纳
税
额
计
算 

税率（25%）   

25 六、应纳所得税额（23×24） 575000  

26 减：减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40） 337400 

27 减：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7050）   

28 七、应纳税额（25-26-27） 237600  

29 加：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30 减：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填写 A108000）   

31 八、实际应纳所得税额（28+29-30）   

32 减：本年累计实际已缴纳的所得税额   

33 九、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31-32）   

34 其中：总机构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5 财政集中分配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写 A109000)   

36 
总机构主体生产经营部门分摊本年应补（退）所得税额(填

写 A109000) 
  

37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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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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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民族自治地区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 免征 □ 减征:减征
幅度   %） 

 

 


